
臺灣省新竹市第十九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灣省新竹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臺灣省新竹市第十九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99
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
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
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香山聯里
所
轄
里
別

樹下里、浸水里、東香里、香村里

香山里、大庄里、美山里、朝山里

樹下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吳
國
亮

60
年
7
月
28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香山國小，
香山國中，
世界工商美
工科畢。

新竹市警察之
友會99年顧問
閃亮家族功德
會會長

用心服務鄉親里民，爭取樹下里全面

綠化，設置休閒公園，涼亭，重視里

內環保及環境衛生，提升樹下里居住

水準，爭取老人福利及生活水準，爭

取興建里民活動中心。

2
曾
傳
居

43
年
1
月
13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一�香山高中
畢業

二�玄奘大學
社區領導
人及安全
研習班結
業

三�玄奘大學
社會福利
系四年級

一樹下里第18屆里長
二香山區公所調解委
員三樹下社區五、六
屆理事長四第三民防
中隊榮譽顧問五樹下
社區巡守隊督導六樹
下里環保志工隊長七
樹下里靈安宮副主委
八民防總隊第三大隊
副隊長九第三民防中
隊中隊長十香山區社
區聯誼會會長十一樹
下社區服務24年十二
民防體系服務30餘年

一專心、熱心、愛心、關懷心服務里民
二營造清潔、美化、健康、和諧的社區
三推動文化紮根、提昇人文素養及生活品質
四�加強治安維護，增進居家安全，爭取加裝
監視器

五關懷弱勢、長者及失能家庭
六推動新建「客雅溪景觀橋」週邊環境美化
七爭取機場噪音補助及減免房屋稅
八爭取受重金屬污染農地的再生計劃
九爭取新建變電所週邊住戶行的權利

浸水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楊
永
明

33
年
7
月
12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新竹香山國
民小學畢業
新竹初中畢
業

第十八屆新竹市香
山區浸水里里長。
新竹市第五屆調解
委員會香山區調解
委員。新竹市香山
區浸水里社區發展
協會第二、三屆理
事長。國際獅子會
1997年仁愛獅子會
會長。新竹市浸水
里靈隱寺委員。浸
水南靈宮常務監
事。

1.積極爭取三姓溪堤防工程早日興建完成
2.�積極爭取本市福樹街至浸水南街清埤橋道路
開闢

3.積極爭取本市香雅橋至清埤橋道路開闢
4.�積極爭取興建茄苳交流道景觀大道接連浸水
里西濱公路

5.積極爭取浸水南北街道路拓寬工程
6.�積極爭取掩埋場及污水處理場里民優先工作
權

7.積極爭取機場噪音及南寮焚化爐回饋
8.積極爭取老人關懷福利
9.堅持浸水里劃入都市計劃

2
楊
松
棋

56
年
11
月
9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香山國小畢
千喜花店負責
人

1.�三姓溪旁道路之開通並連接十七公里腳踏車
道。

2.�爭取浸水里各項工程(包括外環道與重要道路拓
寬等。)

3.�爭取污水處理場的回饋以本里里民就業為優
先。

4.�爭取浸水掩埋場的回饋以本里里民就業為優
先。

5.爭取老人關懷站之各項福利。
6.�結合浸水社區發展協會舉辦端午、中秋、元宵
節等各項活動。

7.爭取廟口文化之發展。
8.以服務浸水里民為最優先。

東香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湯
燕
明

40
年
3
月
24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國小

東香里　里長
東香社區發展
協會　常務理
事

一持續爭取三姓公溪整治

二持續爭取市14線道路

三熱心為民服務

四加強社區治安

香山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蔡
進
國

45
年
10
月
1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香山國中畢
業

一�香山民防中隊
分隊長

二�中華民防副分
隊長

三�香山社區3.4.5.�
6.7屆理事

四�香山國中80.81
年家長會長

五�香山中學校友
會副會長

一專心、熱心、愛心、關懷心服務里民。

二營造清潔、美化、健康、和諧的社區。

三推動文化紮根、提昇人文素養及生活品質。

四�加強治安維護，增進居家安全，爭取加裝監視

器。

五關懷弱勢、長者及失能家庭。

六推動新建「客雅溪景觀橋」週邊環境美化。

七爭取機場噪音補助及減免房屋稅。

八爭取受重金屬污染農地的再生計劃。

九爭取新建變電所週邊住戶行的權利。

2
張
發
來

32
年
11
月
5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香山國小畢
業。

香山鄉代表會、代

表副主席。香山玉

皇東震宮、主任委

員。新竹市明烈宮

副主任委員。香山

大庄萬善宮主任委

員。新竹市香山社

區發展協會顧問。

新竹市竹香長青會

理事長。香山三姓

宮管理委員會委

員。香山里里長。

誠心誠意。

為民服務。

大庄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德
川

38
年
2
月
12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國小畢業

一.第十六屆里
長。二.第十七
屆里長。三.第
十八屆里長。
四.明烈宮副主
任委員。五.香
山大庄社區發
展協會顧問。

誠心誠意為民服務

香村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吳
春
生

57
年
7
月
7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磐石中學
玄奘人文社
會學院
社區領導人
及社區安全
研習班結業

香村里里長� �香村
社區發展協會常務
理事� �新竹市香山
區樂齡學習資源中
心主任� �市長許明
財競選總部後援會
委員� �市長林政則
香山區競選總部副
總幹事� �婦聯香山
支會顧問� �香山中
學家長會常務委員��
香山後憲主任� �香
山青工會長

一真心＝真心的對待每一位鄉親

二實在＝實在的做好每一件服務

三勤快＝勤快的爭取每一項建設

四誠懇＝誠懇的聆聽每一句建言

2
吳
森
煌

47
年
8
月
14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臺灣省警察
學校警員班
畢業
73特種考試
行政警察人
員及格

新竹市吳氏宗
親會副總幹事
新竹市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
退休

1�積極爭取地方建設【外環道路】促進地方
和諧、熱誠服務里民。
2�結合社區發展協會，以服務里民為宗旨，
本著愛民親民理念，照顧弱勢，為殘障低
收入戶爭取權益，打破派系不分南、北
坑，新、舊社區，營造里民團結和諧的凝
聚力，以香村里的和諧安定為目標。
3做香村里里民專職里長。

3
吳
嵩
銘

41
年
9
月
6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新竹市立大
庄 國 小 畢
業。新竹市
立香山國中
畢業。

一、曾任香村里
十四、十五、十六
屆里長。二、香山
區里長聯誼會副會
長。三、大庄國小
家長會委員及棒球
隊委員。四、香山
國中家長會常務理
事及棒球隊會長。
五、香村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六、新
竹市政府地政局重
測委員。七、香山
區福利社理事主
席。

一、爭取里轄內每個社區均獲得上級福利補助。
二、�服務香村各個角落對需要的大小型工程優先爭取

建設。
三、關懷弱勢團體及低收入戶爭取福利補助。
四、爭取增設香村路老人活動中心。
五、爭取里內每個社區增設監視設備。
六、�元培街交叉路口裝設紅綠燈保障居民行的安全。
七、�爭取青青草原規劃例假日設攤位以帶動觀光休閒

人潮。
八、爭取里內無天然瓦斯住戶裝設瓦斯管線。
九、�市環保局消毒蚊蟲爭取每年噴射多次以服務里

民。
十、爭取建設香村路至青青草原道路拓寬工程。

4
吳
俊
宏

48
年
4
月
10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省立竹南高
中

新竹市香村社區發
展協會常務監事、
新竹市社會福利發
展協會常務監事、
新竹後備指揮部
香山區後備軍人輔
導中心祕書、新竹
後備指揮部發展委
員、新竹市吳姓宗
親會第八屆理事、
新竹市議員林耕仁
服務處祕書

一�、願真誠當香村里民與市府傳聲橋樑。

二�、配合青青草原開發帶動香村里繁榮。

三�、服務是我參選原動力。

四、爭取是我服務的原則。

五�、造就地方繁榮你我大家一起來努力。

美山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陳
居
財

44
年
3
月
28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竹東高中畢
業

第18屆美山里
里長

一、積極爭取地方建設與福利。

二、以熱忱之心服務里民。

朝山里里長候選人
號　

次
相    片

姓　

名

年
月
日

出　

生

性　

別

出
生
地

政　

黨

推
薦
之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1
王
文
福

46
年
7
月
20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無 高職

曾擔任：新竹朝山
國小75~84年家長委
員、85~87年副會長、
88~99年顧問。新竹富
禮國中88~89委員、90
年會長、91~99年顧
問。朝山社區發展協
會第二屆總幹事、第
三屆理事長。96年成
立老人關懷站。
現任：朝山社區發展
協會第四屆理事長。
靈德宮總幹事。弘韋
有限公司董事長。

一、�以古蹟建築，廟宇歷史等文化資產，結合香山
濕地生態景觀，促進地方觀光產業發展，帶動
經濟繁榮。

二、�社會福利地方化，繼續爭取經費來照顧老人及
弱勢者。

三、爭取設立"朝山老人會館"讓老人有聚會空間。
四、�爭取設立"香山濕地生態館"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發展。
五、�擴大服務團隊，繼續為里民服務。使水溝暢

通、路燈明亮，增加設置監視系統、保護里民

安全、環境清潔維護、綠美化工程。

2
陳
冠
瑋

34
年
5
月
5
日

男

臺
灣
省
新
竹
市

中
國
國
民
黨

新竹國民小
學

第十六屆朝山里

里長

第十八屆朝山里

里長

朝山社區發展協

會理事

朝山派出所顧問

新竹市警察局第

三分局顧問

香山媽祖功德愛

心會創辦人

　　「朝山好所在、福氣咱攏知」。南香山的新竹明珠─朝山在上級長
官、地方仕紳、全體里民的共同打造合作之下，正慢慢地展開光明璀璨
的美好願景。
　　冠瑋在過去八年的里長任內，走過每個庄頭，見證每段建設，目睹
「生於斯、長於斯」的鄉土，逐漸的發展、進步，更加深自己延續里政
工作、感恩回饋鄉里的心，因此堅持勇敢地再次競選連任第十九屆里
長。
　　冠瑋是個穩健行事、腳踏實地的人，任內在朝山天后宮前西濱人行
天橋增設公園環保綠美化及弱勢扶助的表現，獲得鄉親諸多佳評。
　　環保願景：增設公園，推廣綠化美化，經營幸福花園鄉里。推動環
保力行節能減碳，落實垃圾資源回收。
　　人文願景：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致力急難救助與弱勢扶助。注重
里民休閒聯誼，並結合節慶擴大辦理相關活動。
　　新建設：溝要通、燈要亮、路要平、文史活化、里政導覽等。
秉持著草根子弟的執著，盡全力朝山里政的建設，懇請　鄉親再次全力
支持「環保」「人文」「新建設」豐富經驗的冠瑋，謝謝！

神聖一票，絕不放棄

守法節約，選賢與能

辦好選舉，人人有責

新竹市14-香山.indd   1 2010/6/1   下午 07:18:27



新竹市第19屆里長選舉香山聯里投開票所設置地點表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住址 投開票所名稱 所轄里、鄰範圍

197 新竹市樹下街95號
樹下社區活動中心〈原
樹下托兒所一樓〉

樹下里1鄰7至10鄰

198 新竹市樹下街95號 靈安宮老人會館 樹下里2至6鄰

199
新竹市浸水南街53號對
面

南靈宮禮堂 浸水里1.2.3.9鄰

200 新竹市浸水南街84巷1號浸水里集會所一樓 浸水里4.5.6.7.8鄰

210
新竹市東香路二段2之1
號

東香里集會所 東香里1.2.9.11鄰15鄰

211 新竹市柴橋路256巷1號 東窯太子宮
東香里5至8鄰10鄰12
鄰13鄰

212
新竹市新香街188巷16弄
2號

陽明清境社區視聽室
(陽光美墅社區)

東香里3鄰4鄰14鄰

213 新竹市元培街124號
香山中學國中部一年二
班

香村里1至8鄰15鄰

214 新竹市元培街124號
香山中學國中部一年四
班

香村里9至14鄰16鄰17
鄰

215 新竹市大庄路48號
大庄國小二年甲班(體
育館一樓)

香山里1至8鄰

216 新竹市大庄路48號
大庄國小三年己班(體
育館一樓)

香山里9至15鄰

217 新竹市大庄路48號
大庄國小六年甲班(體
育館一樓)

香山里16至21鄰

218 新竹市宮口街10號 明烈宮左廂房 大庄里全里

219
新竹市中華路五段323巷
45弄85號

美山里集會所 美山里全里

220
新竹市中華路五段648巷
126號

朝山國小一年忠班 朝山里1至7鄰

221
新竹市中華路五段648巷
126號

朝山國小課輔教室 朝山里8至14鄰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99年6月12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79年6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出生，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
國99年2月12日（包括當日）以前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99年6月11日繼續居住而無下列1、2情形之一者，有新竹
市第19屆里長選舉投票權（但投票日前20日以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原選舉區行使選舉權）。
1.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如係戒嚴時期依懲治叛亂條例判決者，不在此限）
2.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
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
4.�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
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5.�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裝設足以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之攝影器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
2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材沒收之。

6.�選舉人投票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在投票時，如有下列情形，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8.�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機關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
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
第8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選舉票圈選示範如下：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 次

相 片 欄

相 片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姓 名

四、選舉票顏色：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者。
2.圈二人以上者。
3.所圈地位不能辨別為何人者。
4.圈後塗改者。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劃寫符號者。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者。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者。
8.不加圈完全空白者。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者。

六、妨害選舉之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93條�　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之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之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違反第三款之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94條���利用競選或助選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95條��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96條�　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97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

動者，亦同。
　　　�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二項之罪者，所收之賄賂沒收

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98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者。
　　　�　二、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者。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

者，免除其刑。
　　　�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102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

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　　　�　二、以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提議人或連署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

定之提議或連署者。���������
�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第103條�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一百零二

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04條�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05條�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退出而

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106條�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　　　�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查獲之攝影器

材沒收之。
第107條�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

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　一、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住、居所。
�　　　�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

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第108條�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　　　�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109條�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匭、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

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10條�　(第八項)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113條　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　　　�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者，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142條�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43條�　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　　　�　犯前項之罪者，所收受之賄賂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144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第145條　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146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47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第148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

七、反賄選刊登選舉公報資料：
1.檢舉專線電話：
政府為便於民眾檢舉賄選案件，設有檢舉專線電話，隨時接受民眾檢舉賄選案件，檢舉電話：0800-024-099

2.有效的檢舉方法：
（1）五大重點抓賄選：人、事、時、地、物

����看清楚幾個人、他的長相特徵、使用什麼交通工具（車型、車色、車號）等。
����向誰、什麼時間、在那裡、用什麼方式賄選。

（2）碰到樁腳來賄選，你該怎麼做？
����儘量保留鈔票或物品上的指紋。
����準備小型錄音機或照相機、錄影機，秘密錄下或拍下買票當時的對話及影像。
����買票當時，如有第三人在場，就可作證。
����想辦法探出對方買票的路線、通訊工具、連絡方式、集會地點或資金來源。

（3）怎麼抓大尾的？（針對候選人或幕後主導者）
����通訊工具：主導者、候選人跟樁腳之間用什麼方式互通消息。
����連絡方式：利用什麼名目、關係來進行集會（例如：同鄉會、宗親會等）
����樁腳網路：買票的過程中經過幾手，以及如何散發財物。
����資金流向：來源、發放時機、地點、方式等。

（4）對檢舉人之保密與保護：
�����依照正人保護法及檢察、司法警察機關處理檢舉賄選事件注意事項，秘密檢舉人姓名跟身分絕對保密，檢

舉人的資料也將會另外以封袋保存，起訴後也不隨卷移送法院，百分之百確保檢舉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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